河南推拿职业学院2023年普通中专招生方案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第二条 学校名称：河南推拿职业学院，招生代码：143
第三条 办学地点：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学府街10号

第四条 学院概况：河南推拿职业学院是公办专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。学院是河南省职业教育特色院校，也是全国唯一以推拿命名的高等职业院校，主要培养适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技能型人才，同时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。
第五条 招收类型：三年制中专（初中毕业起点）
第六条 招生工作遵循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，全程接受纪检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第二章 招生组织机构
第七条 学院设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党委书记韦保新、院长彭新任组长，领导招生全部工作。

第八条 学院招生就业处具体负责普通中专招生的日常工作。

第九条 学院设招生监督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对招生工作实施监督。

第三章 招生专业和计划

第十条 招生专业及计划：中医养生保健专业共计收招130人，其中20人面向视力残疾考生。以下分别表述为中医养生保健（普通类）和中医养生保健（视力残疾类）。
第四章 招生对象
第十一条 招生对象
	专业
	招生对象

	中医养生保健（普通类）
	1.河南省2023年应届初中毕业生

	中医养生保健（视力残疾类）
	1.河南省应往届初中毕业生；2.视力残疾（具有省、市残联颁发的视力类残疾证，不包括其它残疾类型），但身体发育正常，生活能自理，会盲文或汉文。


第五章 录取规则
第十二条 录取规则
	专业
	录取规则

	中医养生保健（普通类）
	根据生源情况设定录取控制分数线，按照当年中招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，在总分相同的情况下，依次比较语文、英语、数学

	中医养生保健（视力残疾类）
	学院组织考试，按照分数优先的原则择优录取，具体考试时间和考试方式另行通知


第十三条 考生须对提供的中招考试成绩、毕业证、残疾证等材料负责，如存在弄虚作假问题，将取消其录取资格。

第十四条 具有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学籍的在校生谢绝报考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当年报名、考试、录取和入学资格。

第十五条 中医养生保健（视力残疾类）除视力残疾外，其他残疾类型不予录取。
第六章 收费标准及资助政策
第十六条 学费标准：在校在籍中专学生执行国家免学费政策。住宿费标准暂定600元/年/生。如遇政策调整，按政府最新政策执行。
第十七条 奖学金、助学金等资助政策按照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和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七章 其它

第十八条 新生报到后，根据教育部及省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对新生进行政治、文化、身体等方面复查，发现有不符合招生规定或有舞弊行为的新生，将取消其入学资格。
第十九条 联系方式

咨询电话：0379—65234003  65232020  

网址：https://www.hltn.edu.cn/   邮编：471023

通信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学府街10号
第二十条 本方案的解释权归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，本方案若与国家和河南省有关规定不一致及其他未尽事宜，以国家和河南省有关规定为准。


